
 
 

高 中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 - 缺 席 申 請 表 

 

注意 : 

1) 請填妥申請表，經學生家長認可及/或由單元任教老師轉交應用學習課程組(傳真: 3411-5484)辦理。 

2) 應用學習課程組將以電郵回覆假期申請(如適用)。 

3) 申請病假必須呈交醫生簽發證明書。 

  
 
甲部 (由學生填寫)  

  
姓名  (  ) 學生編號  

  

修讀課程 珠寶及時尚首飾設計/ 實用心理學/ 香港執法實務/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    聯絡電話  

 
班別 A  /  B  /  C  /  D  /  E  學年  2017-19 

 

 

 

 

假  期  類  別 假期(年/月/日)  

 由 至 日  數 

  病假    

  其他    

請註明 :    

    

      
 

備註 /特別原因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學生簽名   日 期  
 
乙部 (由有關負責人批核) 
 

認可   日 期  

 ( 學生家長姓名: )  

 家長簽署  
  

批核   日 期  

 ( 負責人員: )  

 應用學習課程組  
 
APL-FORM-003-072017r 

 


